宜昌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
缴存使用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支持我市灵活就业人员改善居住条件，强化住房公积金的社会保障功能，根据建设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灵活就业人员”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范围主要包括：
（一）城镇个体工商户，是指在本市办理营业执照的个体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
（二）自由职业人员，是指未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独立从事某种职业，为社会提供合法服务的劳动者。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年满18周岁，男性未满60周岁、女性未满55周岁，具有我市常住户口或取得我市《居住证》，未享受退休待遇，在我市辖区内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的灵活就业人员。灵活就业人员自愿履行缴存住房公积金的义务，享有住房公积金制度赋予的相关权利。
第四条  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以下简称公积金中心)各营业部负责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缴存登记、汇缴、基数调整、账户转移、提取和贷款等业务。
第二章  账户设立
第五条  公积金中心为申请自主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灵活就业人员设立独立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并在该账户下开设个人账户，实行集中管理，每个灵活就业人员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灵活就业人员在宜昌以外的公积金中心有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在正常缴存的，不得申请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开户。
第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应携带以下证明资料到公积金中心营业部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一）本人身份证；
（二）宜昌范围内的提供户口薄或户籍证明；非宜昌户籍的提供《居住证》；
（三）受委托银行本人的借记一类卡；
（四）宜昌范围内近三个月的社保缴纳明细。
经审查符合开户条件的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中心与其签订《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协议》，并为其设立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七条  申请开户的灵活就业人员原已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只需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账户转移所需资料参照灵活就业人员个人账户设立条件。灵活就业人员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劳动关系的，可以凭本人身份证到公积金中心营业部将个人账户封存，由建立劳动关系的单位转入继续缴存。
第三章  住房公积金缴存
第八条  灵活就业人员自主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月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月缴存基数的下限为宜昌市统计部门公布的宜昌市城镇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上限为统计部门公布的宜昌市城镇单位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额的3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比例为20%。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基数和缴存额一经确定，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年度内原则上应保持不变，如需变更，应在每年基数调整的规定时间内向公积金中心提出申请。
第九条 灵活就业人员应按约定每月按时、足额将住房公积金存入其银行借记卡中，并由银行在每月10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从缴存人账户扣划至公积金中心专户，由公积金中心计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因缴存人银行卡余额不足等原因，造成银行无法扣划而欠缴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人应及时向银行借记卡中存入足额资金，公积金中心委托银行每个工作日扣划欠缴资金。
若住房公积金缴存扣款账号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向公积金中心申请办理变更手续。灵活就业人员的住房公积金缴存扣款账号应与其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银行还款卡号保持一致。
灵活就业人员连续欠缴住房公积金超过六个月的，公积金中心将其账户封存。若需再缴存，则需凭身份证到公积金中心营业部办理个人账户启封，按启封月开始汇缴，住房公积金连续缴存月份按启封当月重新计算。
灵活就业人员除异地住房公积金转入补缴外，不能办理其他任何形式的补缴业务。
第十条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
第四章  住房公积金提取
第十一条  灵活就业人员符合《宜昌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等规定使用条件的，可申请提取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余额。
第十二条  灵活就业人员账户封存6个月（含）后，可办理住房公积金销户提取。自办理销户之日起满3个月后方可再次办理自愿缴存登记手续。已办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且尚未结清的，应在贷款本息全部结清时，才能提取本人账户内的本息余额并销户。
第五章 住房公积金贷款
第十三条 灵活就业人员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且符合《宜昌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申请我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第十四条 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除符合《宜昌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外，另须具备以下条件：
（一）购买商品房期房，须增加1名在宜昌区域内单位及个人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作为保证人，承担阶段性连带担保责任，担保期限至《不动产登记证明》（抵押权证）办理到位为止。灵活就业人员及葛洲坝分中心、三峡分中心缴存人员不能作为保证人。
（二）购买商品房期房不能提供保证人担保的，按商品房现房保证金比例执行。
第十五条 灵活就业人员偿还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期间，应当继续履行住房公积金缴存义务，且月缴存额不得低于月还款额。
第六章  罚  则
第十六条 灵活就业人员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者骗取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按照《宜昌市查处骗提套取住房公积金行为办法》处理。
第七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未涉及的有关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缴存、提取、封存、转移、贷款、查询等具体管理事项，按照公积金中心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本办法授权公积金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3月？日起施行。2016年6月30日公布的《宜昌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宜房公管〔2016〕4号）同时废止。
